
许昌市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维护和运

行管理，保证二次供水安全，根据《城市供水条例》、《河南省

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是指将城市公共供水

管网的自来水经储存、加压后，再供给高层住户的供水方式。

本办法所称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是指泵房内及泵房外的

给水管网及其附件（阀门、配件、井室等）、储水设施、二次加压

系统（水池水箱、水泵、电机、变频控制系统、监控系统、管道、阀门）、

供水立管、远传水表系统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许昌市行政区域内建筑物高度18

米以上的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

第四条 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二次

供水管理工作，监督、指导各县（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

理工作，并制定鼓励引导二次供水设施交由公共供水单位管理的

政策和措施，研究出台关于新建二次供水设备由城市公共供水单

位设计、安装、施工的具体办法，逐步实行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由



公共供水单位接管。

县（市）人民政府、许昌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城区管

委会确定的二次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二次供水管理

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计量装置的检定、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

市公共供水的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设施建设

第八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与住宅主体工程应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确定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方案时，应在保障

区域供水安全可靠的前提下优先采用一体化无负压（无吸程） 管

网增压稳流供水方式。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的设计、施工、监理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

位承担，并应执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

《住宅供水“一户一表、计量出户”设计和安装技术规程》（DBJ41/

T049-2003）、《无负压管网增压稳流给水设备》(GB/T26003-



2010)、《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1997)、《给水排

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等国家、地方与行

业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十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方案应经公共供水单

位审核同意并报二次供水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开工建设。建

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施工建设，如变更设计，

应经原审核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十一条 高层住宅建设单位宜委托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建设

二次供水设施（不含泵房）。

第十二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所采用的设备和材料必须

符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安全性评价标准》（GB/

T17219-1988）。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设备的选型应以技术先进、

节能、保证水质和供水安全为基本原则，并符合城镇公共供水管

网条件。控制系统应具有全自动控制、远程控制和现场人工控制

三种控制模式。

第十三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申请

建设、质量监督、卫生等部门进行专项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

接入城市公共供水管网。

第十四条 既有高层住宅一户一表改造工作应按照《许昌市人

民政府批转市建委关于推行城市供水一户一表抄表到户实施意见

的通知》（许政〔2001〕88 号）的要求执行：

2001年12月1 日之前已经建成使用的高层住宅，实行整栋



楼或单元所有用户集体申请，分别立户，水表出户，一户

一表， 费用分摊，统一缴费进行改造；公共供水单位负责

制定改造计划，实施开户、收费、设计、施工等改造工程，

改造费用由产权单位或产权人承担。

2001年12月1 日之后建成的高层住宅，必须严格按照

“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要求进行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

施工，并经建设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供水，由原建设

单位承担相关费用。

第十五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不得擅自与城市

公共供水管网直接连通。严禁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

装泵抽水。二次供水设施必须独立设置，不得与消防、绿

化等公共供水设施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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